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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山西阳泉检验检疫局与山西省阳泉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精神，按照总局“大质量工作机制”和“大质检文化”建设的部署，2010年11月25日，山西阳泉检验检疫局与山西省阳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进一步发挥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整体优势，共同推进阳泉市“以质取胜”战略的实施，为阳泉市转型升级创造良好氛围。 

根据合作备忘录内容，双方将在以下六个方面建立合作机制：一是合力推动质量振兴。大力推进质量兴市，积极推进名牌战略实施，建立“打击假冒，保护名优”协作机制，建立完善宏观质量状况分析制度，加快质量诚信体系建设。二是合力推进“科技兴检”。建立实验室资源共享机制，加强检验检测业务和技术能力建设合作，加强科研攻关合作。三是共同加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和防范工作。成立食品生产加工和进出口安全监管协调工作小组，探索建立食品生产企业联合监管机制。四是建立联合执法机制。联合加强产品质量监管，联合开展专项执法行动，联合提升办案水平。五是加快12365举报处置指挥系统的共建、共用、共享工作。深入推进大质量工作机制和质检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畅通维权诉求渠道，建立联动机制，积极推进打假协作。六是合力建设大质检文化。定期开展工作、学习、文化等交流活动，共同传承和弘扬质检文化，促进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相互融合，营造和睦和谐的质检文化氛围。

（山西阳泉检验检疫局　山西省阳

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报送）
印发：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认监委、标准委，总局各司局，
各直属挂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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